
國立北門高中員生消費合作社學生團膳補助申請書 

班  級  座  號  

姓  名  

家庭地址  

家庭電話  

檢具文件 
□列冊低收或中低收戶(繳交證明文件影本(釘在申請單後面) 
□家境清寒 □家庭突遭變故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    

是否申請愛

心會工讀 

□是    □否 
※愛心會工讀之同學，可以「以工代賑」方式，學期末繳交愛心
會打卡紀錄明細至合作社，以工讀時數認列服務時數。 

家長簽名  

導 

 

師 

 

意 

 

見 

1. 請導師就學生家庭經濟狀況簽註意見，以供審查委員審查參

考。 

(招標契約為每班至多提供 1 名全額或 2 名半額補助額度，

因全校團膳補助名額有限，請導師提供學生家境經濟狀況、

建議補助方式(全額、半額)，及補助優先次序，若全校尚有
額度，可供補助排序之審查)  

2. 申請通過之同學，須於學期中由合作社安排至合作社服務，

若未能配合者，請勿申請 (全額 6小時、半額 3小時)。 
3. 如學期末未能完成服務者，須按完成比例繳交團膳費用。 
4. 申請愛心會工讀之同學優先補助。 
 
導師意見： 
 
 
 
補助順序：______________   □全額補助   □半額補助          
 
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 
 

經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主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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